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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員名冊工作指引 

 

鑒於粵港澳大灣區有三種不同法制（內地、香港

和澳門），而三地仲裁的模式、體制及發展各有差異，

本文列出由粵港澳大灣區三地法律部門聯席會議（下

稱“聯席會議”）通過的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員名冊工

作指引，供三地法律部門參照適用。 

一、推薦條件 

符合下列條件的仲裁員，方可被推薦列入粵港澳

大灣區仲裁員名冊： 

（一）擁護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，擁護《中

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

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； 

（二）職業道德良好，未有因不良名譽或者違反

職業道德受懲處的記錄； 

（三）獲內地、香港或澳門其中兩地的仲裁機構

納入其仲裁員名冊； 

（四）具有累計五年以上擔任仲裁員實務經驗； 

（五）累計擔任至少五宗仲裁案件的仲裁員並撰

寫仲裁裁決，其中至少三宗仲裁案件為跨法域仲裁案

件； 

（六）熟練掌握普通話（或粵語）和至少一門中

文以外的語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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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席會議可按被推薦人的實際情況豁免上述第

（三）至（六）項中一項或多項條件要求。 

三地法律部門可結合本地實際，在上述統一推薦

條件的基礎上增加推薦條件，並向聯席會議報備。 

二、推薦入冊程序 

（一）仲裁機構可按照本指引規定的推薦條件，

結合本機構的實際情況，以書面形式向所在法律部門

提出初選名單，並附推薦、豁免理由等情況； 

（二）三地法律部門對初選名單及推薦、豁免理

由進行覆核，形成覆核名單，提交聯席會議確定； 

（三）聯席會議對覆核名單進行研究確定，形成

《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員名冊》（下稱“《名冊》”）。

《名冊》由三地法律部門分別在三地同日公佈。 

三、《名冊》的使用 

（一）《名冊》屬推薦性質，並僅供當事人參考； 

（二）粵港澳大灣區內仲裁機構可以在遵守其內

部程序和規定下，自行選擇公開《名冊》的方式，為

當事人選用在冊仲裁員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指引，當事

人在案件適用的仲裁規則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從《名

冊》內選定仲裁員； 

（三）粵港澳大灣區內仲裁機構每半年將《名冊》

的使用情況向所在法律部門報告。 

四、在冊仲裁員的培訓與交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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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在冊仲裁員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內仲裁

業務培訓、研討和其他仲裁業務交流與合作活動，提

升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法治人才的知識和技能水平。 

五、在冊仲裁員的監督與除名 

在冊仲裁員被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應予以除

名： 

（一）發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或者損害社會公共

利益的行為； 

（二）有嚴重違反法律、法規和仲裁規則、仲裁

員職業操守的行為； 

（三）因違法被判處刑罰、開除（辭退）公職、

吊銷職業資格（執業證照）或被處以停止執業處罰而

喪失任職條件； 

（四）應予以除名的其他情形。 

在冊仲裁員的監督實行誰協助選用、誰監督的原

則，仲裁機構在協助選用在冊仲裁員過程中發現有上

述情形的，應當立刻協助中止使用，並在五個工作日

內向所在法律部門書面提出除名建議。推薦仲裁員入

冊的仲裁機構和其他仲裁機構如瞭解在冊仲裁員存

在應予除名情形的，應當及時報告所在法律部門。 

如遇情形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，除名建議由所在法

律部門覆核後，報聯席會議確定作出除名決定；如遇

情形（一），所在法律部門可以直接作出除名決定，

並在決定作出後三個工作日內報告聯席會議。除名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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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作出後，應當通知三地法律部門、仲裁機構和被除

名人。 

被除名人對被除名有異議的，可以自收到通知之

日起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方式通過所在法律部門向

聯席會議提出申訴，由聯席會議作出覆核意見並通知

申訴人。 

六、在冊仲裁員的自願退出 

在冊仲裁員自願退出《名冊》的，應向推薦其入

冊的仲裁機構提出退出申請。仲裁機構自收到仲裁員

退出申請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，向仲裁員出具同意退

出的書面文件，同時通過所在法律部門向聯席會議報

告。 

七、《名冊》的管理 

（一）聯席會議應對《名冊》定期予以評估及更

新，並可以根據在冊仲裁員的專業特長等情況對《名

冊》予以專業分類。 

（二）聯席會議輪值部門負責當年《名冊》的日

常管理，包括但不限於協調三地研究評估《名冊》是

否需要更新，協調三地同日公佈《名冊》，通報、公

示有關情況等。 

（三）聯席會議輪值部門負責向聯席會議報告在

冊仲裁員的年度使用情況，並可根據實際情況提議聯

席會議對粵港澳大灣區仲裁員推薦條件和本工作指

引進行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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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附則 

本指引下列用語的含義： 

（一）“推薦條件”中的“撰寫”，是指以獨任

仲裁員的身份撰寫或以仲裁庭成員的身份提出過意

見的仲裁裁決；“裁決”，是指最終裁決，並不包括

臨時裁決、中間裁決和部分裁決；“跨法域仲裁案

件”，是指仲裁案件中的爭議雙方及／或爭議事項涉

及多於一個法域。 

（二）“所在法律部門”，是指仲裁機構住所地

的法律部門。 


